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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总工会文件
陕工发〔2019〕1 号

陕西省总工会
关于调整基层工会逢年过节

慰问品发放标准的通知

各市、杨凌示范区总工会，各省级产业工会，省总各单列管理单

位工会，省直机关工会，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，中国铁路

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会，省总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省总工会 2018 年制定的《陕西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

法》（陕工发〔2018〕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试行一年来，

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欢迎。近日，全总建议，随着物价上涨，各

地工会组织用于职工福利支出的标准也应适当提高。根据全总意

见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将《办法》中第八条第四项修订为“基层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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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逢年过节向全体会员发放慰问品的标准为每位会员年度总额

不超过 2200 元，节日慰问品原则上为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

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须的生活用品等，不得发放党风廉政建设有关

规定明令禁止的物品，基层工会可以结合实际采取便捷灵活的发

放方式”。

各级工会在标准范围内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做好职工群众的

节日慰问活动，严格按照《办法》规定使用工会经费，防止违规

违纪问题发生。

陕西省总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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